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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文件

德卫医字〔2018〕36号

关于征求出院患者意见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的通知

各县市区卫生计生局（社会事业管理部、社会事务管理局），市直

各医疗机构：

为做好迎接市政协委员民主评议工作，深入开展“进一步改

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问题，我委决定开展全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征求出院患者

意见工作，广泛征求患者在门诊就医、住院治疗过程中在就医流

程、服务态度、硬件环境、医疗质量等方面的意见建议，深入查

找存在问题，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提高患者就医满意度。

现将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明确领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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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办医主体和医疗机构要切实从

维护入民群众利益出发，提高对征求出院患者意见工作重要性的

认识，加强领导，周密安排，层层落实责任，保障工作的顺利开

展。

二、加强制度建设，确保落实到位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作为工作主体，结合医院实际情况，制定

本医院的实施方案。一是医疗机构要建设评价平台，以医疗服务、

医疗质量、医德医风等为重要评价内容，在门诊大厅、收费和取

药窗口、住院病区显要位置，设置意见箱、建议簿等。二是进一

步完善出院患者随访制度，参照《出院患者征求意见表》（附件

1），为患者提供评价和跟踪服务。三是健全评价制度，医疗机构

要建立评价信息采集制度、定期分析改进制度，定期分析患者不

满意的问题及原因，择优采纳患者意见建议，评价结果定期在医

疗机构内部公开，注意对实施评价的患者身份采取保密措施，促

进医疗机构规范管理。

三、加强督导检查，加大监管力度

各县市区卫生计生局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加强对辖区内各级

各类医疗机构开展征求患者意见工作情况的监督检查，每季度汇

总患者反映的问题及建议，指导医疗机构制定整改措施，归纳相

关信息，形成《出院患者意见及整改台账汇总表》（附件 2），

不断总结工作经验，建立长效机制。请各县市区卫生计生局将辖

区内工作开展情况于每季度末最后一周报送至我委医政医管科，

市直医疗机构直接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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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出院患者征求意见表

2.出院患者意见及整改台账汇总表

德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8年 9月 3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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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出院患者征求意见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入院日期： 出院日期：

电话：

1.您对医院的就医环境是否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2.您对医生的诊疗工作是否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3.您对护士的服务态度是否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4.您对治疗效果是否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5.您对医院的服务流程、工作效率是否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6.您对住院期间的收费是否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请问您对医院有什么意见及建议？



- 5 -

附件 2

出院患者意见及整改台账汇总表

县市区卫生计生局/医疗机构

医疗机构名称 患者意见 整改措施 整改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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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人：姜硕

德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 9月 3日印发


